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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教學大綱
	 開課學年度/學期
	114學年度第1學期

	課程名稱 (中文)
	民主視角下的教育哲學

	課程名稱 (英文)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rom a democratic perspective

	課     碼
	(由通識教育中心填寫)
	學分數
	2

	授  課  方  式
	請勾選(可複選)：
	■課堂講授
	□網路教學
	□分組討論

	□校外教學
	□其他                         
	




	教學目標及範圍
	教育資源應如何分配才算是公平的，是民主社會的一項重要議題。例如，義務教育的年限應該多久？是否應該放寬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甚至是，父母有沒有權利透過私人教育資源提升自己孩子的競爭優勢？無疑地，這些都是重要的議題。教育哲學通常被認為是教育領域的一項學科，但其探討方式主要著重在認知、教學法和教育歷史上，無法系統性地探討上述提到的這些議題。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因為缺乏政治的視角。本課程將以政治視角來探討若干重要的教育議題。
教學目標：
1. 介紹教育哲學中的各種理論。
2. 在課程結束後，同學能以簡單的論述說明教育哲學中各種流派的特徵和與其他理論的差異。
3. 同學們能以學習到的理論對與教育相關的公共事務有省視的能力。

	授  課  大  綱
(週次表及每週課程詳細內容說明)
	
	週次
	主題

	1
	課程說明

	2
	教育正義：平等主義

	3
	教育正義：充足主義

	4
	教育正義：優先主義

	5
	教育正義：知識價值

	6
	公民教育：民主公民

	7
	公民教育：社會主義 

	8
	公民教育：激進主義

	9
	期中考：考試

	10
	教育價值

	11
	自主與教育

	12
	教育和社會融合

	13
	學校教育的性質

	14
	養育倫理：家庭價值

	15
	養育倫理：偏私的合理性

	16
	養育倫理：養育權利

	17
	養育倫理：獲得最佳父母的權利

	18
	期末考：考試



每週課程進度說明：
1. 每週課程所列文獻乃教師上課所引用之文獻，及利於對資料感興趣的參與同學查找，非閱讀文獻。
2. 課程教材主要乃教師閱讀下述文獻後的自編材料。

第1週 課程說明

第2週 教育正義：平等主義
基本上，多數人都認為應該存在著某些教育平等。或者獲得的教育資源是一樣的如(義務教育)，或者獲得他們的機會是平等的(如上大學的機會)。然而，平等主義卻有個問題，即它有時會透過教育降等的方式來達成教育平等的目標。這帶來的問題是，知識和技能的傳遞會減少。明顯地，這應用在其他領域是適合的，如經濟(財富的適當轉移)，但用在教育領域似乎有待商榷。那麼，應該放棄教育平等的理想嗎？
進階閱讀：Brighouse, H. & Swift, A. (2006). Equality, priority, and positional goods

第3週 教育正義：充足主義
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是不可接受的，但這不是因為某些學生相較於另一些學者獲得的東西較少。相反地，是因為有些學生無法達到某些合理的教育標準，如閱讀、成為合格公民或大上學的機會。如果同樣都有個合理的、提供教育資源的標準，那充足和平等間的差異是什麼？
進階閱讀：Satz, D. (2007). Equality, adequacy, and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第4週 教育正義：優先主義
在分配教育資源上，最重要的事務是什麼？若承諾讓每個人獲得相同的事物，達成相同的能力指標(如都能閱讀)，那我們實際上是在承諾說：應該優先提升最差學生的條件。但若是如此，可能會浪費很多的教育資源，也達不到預期的目標，因為有些學生或許無論如何也達不到若干合理標準。可是，我們直覺上又認為教育資源優先提供給處境最差的學生是合理的，那應該如何解決呢？
進階閱讀：G. Schouten (2012), Fair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Ability：Toward a Prioritarian Principle of Educational Justice

第5週 教育正義：知識價值
在教育的分配正義上，政府的政策目標或者放在培養未來的合格公民，或者放在公平地分配社會未來的職位和財富上，卻很少將知識的獲取視為是與正義相關的事務。例如，有些學生缺乏上大學的公平機會是不好的，不是因為他們因此缺少獲得好工作和收入的機會，而是因為他們缺乏獲得更多知識的機會。更少的獲取知識的機會本身即是不公平的，不需要其他理由。
進階閱讀：Martin, C. (2020). Educational justice and the value of knowledge 

第6週 公民教育：民主公民
教育需要有個目標，以便判斷教育資源應如何分配。無疑地，該目標之一會是培養民主國家的公民。一般而言，包含識字、推理和認識民主規則的能力。但是，僅有這些能力足夠嗎？若將目標置於審議式民主，那需要的能力和知識就更多。只是，制定這樣的教育目標真的適合嗎？
進階閱讀：Merry, M. (2020). Educational Justice：Liberal Ideals, Persistent Inequality, and the Constructive Uses of Critique. CH. 4

第7週 公民教育：社會主義
若將教育目標置於培養民主公民，這是否
過於溫和？許多民主能力的培養預設了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但民主制度卻不一定與資本主義結合。在這樣目標下培養出來的公民，將無法質疑許多議題，如資方的權力和財產私有制。我們可能需要培養學生擁有更加批判現實情況的能力。

進階閱讀：Wheeler-Bell, Q. (2014). Educating the spirit of activism：A ‘critical’ civic education

第8週 公民教育：激進主義
有些人指出，我們的確需要能質疑現有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間關係的公民，但不一定是支持社會主義的。實際上，有許多激進的社會福利措施是可以在私有制下在資本主義社會實行的。若是，那真正應該培養的公民實際上不是質疑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的公民，同時也應是反省社會主義是否適合民主社會的公民。換言之，將反省和批判進行到底。
進階閱讀：Shelley, C. (2021). Activist‐led Education and Egalitarian Social Change

第9週 期中考：考試

第10週 教育價值
為什麼應該教授學生數學知識，一些人的答案是，因為數學知識有價值。但是，是因為數學知識本身有價值？還是因為它有助於其他事物，所以有價值，如計算能力對正常生活是必要的？這實際上產生一個問題，若事物有價值即應傳遞與其相關的知識，那很多事物都必須被傳授。例如，上太空的知識無疑是有價值，那也應該傳授。然而，這是不合理的。如是，那教育的價值是如何被確立的？
進階閱讀：Gatley, J. (2021). Intrinsic value and educational value

第11週 自主與教育
培養學生的自主能力是教育的重要目標。但是，為什麼要這麼做？是為了幫助學生在將來參與政治事務(因為他們無論如何都無法避開這項事務)？還是為幫助他們過上美好的生活？抑或是，自主本身就是一件有價值的事，無論如何都應該培養這種能力，即使它無法促進什麼？究竟對民主國家而言，自主的重要性究竟應如何被界定？
進階閱讀：Schouten, G. (2018). Political liberalism and autonomy education：Are citizenship-based arguments enough？

第12週 教育和社會融合
公共的學校教育有一項很重要的功能，即提供有著不同種族、文化背景甚至是價值觀交流的機會。一項重要的假定是，在年輕時培養出來的公民友誼會延續到學生往後的生活中，這會降低歧視的問題，以及從弱勢者的視角來思考問題。然而，融合政策真的能帶來這樣的效果嗎？退一步說，即便學校教育可以做到，但當其他制度不能配合時，會不會削弱學校融合的力量？
進階閱讀：Anderson, E. (2007). Fair opportunity in education：A democratic equality perspective

第13週 學校教育的性質
在政治上，有所謂的公領域和私領域的區分。前者最明顯的例子即是參與公共事務，如選舉和遵守法律；後者則是家庭內的事務，如父母如何教育孩子。那麼，學校是屬於何者？明顯地，它不屬於私領域，因為包含不同的學生、家庭和教育從業人員。但是，說它屬於公領域也很奇怪，因為社會往往允許(或者說寬容)學生犯錯。若是，那學校究竟屬於何種領域？
進階閱讀：Kloeg, J. (2022). Where is education？Arendt'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n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第14週 養育倫理：家庭價值
教育有一項重要的功能，即分配社會上具有比較性質的重要事物，如工作、收入和社會聲望等。除了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也有這樣的功能，因為父母可以在學校教育之外提供額外的教育資源給自己的孩子。但是，父母究竟有沒有權利這樣做？有些觀點認為他們沒有，也就是父母不應該為自己的孩子提供能增加其競爭優勢的教育資源。然而，這違反多數人的日常直覺，為什應該接受這樣的觀點？
進階閱讀：Brighouse, H. & Swift, A. (2014). Family Values：The Ethic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CH. 5

第15週 養育倫理：偏私的合理性
基本上，多數人都認為父母偏愛自己的孩子，提供給他們優勢的教育資源是合理的。但是，我們很少真正地為這項觀點提出支持的理據，即說明為什麼父母更加地偏愛自己的小孩是合理的？為什麼當父母的提供惡化了其他小孩的處境時，自身小孩的優勢提升是可以被接受的？自私和愛不是可被接受的答案，若是，那父母為了提升小孩優勢而犯罪也可以透過這項答案而被寬宥，但這是不合理的。
進階閱讀：Bou-Habib, P. (2014). The moralized view of parental partiality

第16週 養育倫理：養育權利
為什麼小孩應該讓父母扶養？因為十分自然，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地面對這個問題。這項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如果養育權利不是理所當然地賦予父母，那當父母無法履行養育義務時，如出現家庭暴力的情況，養育權利就可以轉移。因此，必須首先釐清養育權利的正當性是什麼？
進階閱讀：Dwyer, J. (2021). Deflating parental rights

第17週 養育倫理：獲得最佳父母的權利
承上，假使父母不會理所當然地獲得養育權，那小孩就有選擇父母的權利。若是，那是否包含選擇最佳父母的權利，如學識較高的父母或較富裕的家庭。第一個問題是，孩子有這樣的權利嗎？第二個問題是，若有，
那應如何設定合格父母的條件，是財力、學識還是其他？若真設置這樣的標準，明顯地會有些人無法成為父母，這是否限制了人們的自由權？
進階閱讀：Gheaus, A. (2021). The best available parent

第18週 期末考：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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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

	評  量  方  式
	請勾選(可複選)，並填寫類別：
	■課堂參與，  A 類
	■
	■期 末 考， B   類
	□小組報告，    類

	□小組討論，    類
	□書面報告， 類
	□課後作業，    類
	□平時測驗，    類

	□心得分享，    類
	□學習紀錄，    類
	□專題創作，    類
	■其他 課堂發言討論 ，  C  類


A類佔  10  %；B類佔 80 %；C類佔  10 %；D類佔    %(類別可自行增加)
說明：
1. A類–課堂參與(出席)：10%
2. B類–
期中考：45%；期末考：45%
3.C類– 課堂發言討論：100% (共10分)
A類：隨機點名，到者每次加10分(如點名10次全到者得100，乘10%，學期出席分數即為10)。
B類：進行考試。會依據題目理解、行文、主張和論證的合理性進行給分。
例如，期中考80，期末考80，點名10次全到者為80x45%+80x45%+100x10%=82。
課堂發言得5分，總分為82+5=87。


	與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SDGs)及
細項之對應

(請參閱SDGs 
對照表)
	
目標:  1  細項：_3, 4,  _______
 
目標:  10  細項：__3, 4,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標:    細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至多三個目標，每個目標至多三個細項)


	核心能力指標設定
		通識課程
核心能力指標
(請勾選主要的3-5項)
	說明
	課程能培養學生此項核心能力者請打 

	(1)思考與創新
	能夠進行獨立性、批判性、系統性或整合性等面向的思考，或能以創意的角度來思考新事物。
	

	(2)道德思辨與實踐
	能夠對於社會、文化中相關的倫理或道德議題，進行明辨、慎思與反省，或能實踐在日常生活中。
	V

	(3)生命探索與生涯規劃
	能夠主動探索自我的價值或生命的真諦，或能具體實踐在自我生涯的規劃或發展。
	

	(4)公民素養與社會參與
	能夠尊重民主與法治的精神、關心公共事務及議題，或能參與社會事務及議題的討論與決策。
	

	(5)人文關懷與環境保育
	能夠具備同理、關懷、尊重、惜福等人文素養，或能擴及到更為廣泛的環境及生態議題。
	V

	(6)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
	能夠善用各種不同的表達方式進行有效的人際溝通，或能理解組織運作，與他人完成共同的事物或目標。
	

	(7)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
	能夠了解國際的情勢與脈動，具備廣博的世界觀，或能尊重或包容不同文化間的差異。
	

	(8)美感與藝術欣賞
	能夠領略各種知識、事物或領域中的美感內涵，或能據此促成具美感內涵之實踐力。
	

	(9)問題分析與解決
	能夠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發現問題，解析問題，或能進一步透過思考以有效解決問題。
	V




	  授課教師資料
		學系：      哲學系       姓名：       □專任   ■兼任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台灣國立中央大學 哲學博士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 政治學博士
中正大學哲學系 博士後研究
中研院歐美所 博士後研究


專業領域：政治哲學、倫理學、正義理論

	備          註
	



